
神明會管理人申請領取土地價金／發還土地建物之切結書 

參考範例 
 

切  結  書 

 
    具切結書人○○○係○○○會已選定之管理人，並向民政機關備查有案

（○○縣【市】政府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字第○○○○號函）。茲為申請□

領取○○○會土地標售完成後之土地價金／□發還原屬○○○會所有經囑託國

有之土地，經查未違背規約之規定，且所檢附之現會員或信徒名冊等證明文件

均與事實無訛，如具領後，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土地價金經調查屬實，應自

願如數交還，倘因導致第三人損害時，自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空口無憑，

特立此切結書為證。 

 

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○○○會管理人○○○印 

 住  址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○○村里○○路○○

街○號 

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